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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能合约是以计算机为基础在网络空间运行的合约，具有自动性、执行性、去中心化的特点。智能合约

能够避免合同双方对合同条款的解释偏差而引发的争议，但同时由于其去中心化的特点限制了双方的意

思自治，还存在监管缺位的风险。智能合同的法律适用是当前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将智能合约放置于传

统合同法律框架内评价抑或是以新制定的法律进行规制，需要结合其性质与应用进行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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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mart contract is a kind of computer-based contract running in cyberspace, with the characteris-
tics of automaticity, execu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Smart contracts can avoid disputes arising 
from deviation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tract terms by both parties to the contract, but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its decentralization, it restricts the autonomy of the two parties, and there is al-
so the risk of lack of supervision. The legal application of smart contracts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current research. Whether smart contracts should be evaluated within the legal framework of tra-
ditional contracts or regulated by newly enacted laws needs to be specifically analyzed in light of 
their nature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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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能合约概述 

(一) 智能合约的基本概念与基础技术 
智能合约是以计算机为基础在网络空间进行运行的合约，本质上是一段程序，由计算机代码构成并

且由计算机读取和执行。智能合约具备自助的特点，也就是说可以自动履行合约，减少人为干预。智能

合约的组成是计算机代码，由于是计算机对合约内容进行识别和执行，因此对合约语言产生误解的可能

性比传统合同更低 1。狭义上的智能合约指的是直接在区块链上以代码表现的意思表示，此意思表示一般

还需要对方当事人的相应行为才能进一步达成合约并进一步履行合约内容。而广义上讨论的智能合约除

前种，还包括线下合同以代码的形式表现的情况，在已经缔结了实体合约的情况下在区块链上发布协议

的目的是用这种方式保障线下合同的执行。由此，智能合约对合同的表现也有两种，可以是线下协议的

代码表现，也可以是区块链上直接以代码呈现的意思表示。当然，随着技术的发展，可能出现更多种类

的智能合约，上述两种表现的分类仅是为了本文的论述服务。就智能合约的法律讨论而言，典型意义上

或者狭义上的智能合约为第二种类型，即直接以代码呈现的意思表示[1]。 
智能合约的运行依靠的不是传统的电子计算机的代码程序，区块链才是智能合约的基础技术。比特

币及其基础技术区块链为智能合约提供了技术平台，这一平台具有安全性和准确性的特性。正是借助比

特币及其基本技术区块链网络的出现，智能合约才具有了新的可能性。由于智能合约是运行在区块链上

的程序，因编写程序的语言不同，有多种实现方式，如以太坊平台、超级账本、EOS 等。 
(二) 智能合约的特征 
智能合约由于其所依赖的技术，具有比较突出的特点。工信部发布的《2018 年中国区块链产业白皮

书》认为：“智能合约是由事件驱动的、具有状态的、获得多方承认的、运行在区块链之上的且能够根

据预设条件自动处理资产的程序，智能合约最大的优势是利用程序算法替代人为仲裁和执行合同。本质

上讲，智能合约是一段程序，且具有数据透明、不可篡改、永久运行等特性。”正是因为智能合约的本

质是程序，程序语言具有客观性，一旦订立智能合约，将减少因对自然语言的不同理解而带来的合同条

款理解歧义。 
智能合约具有自动性、执行性、匿名性这三个特点。自动性是指计算机代码中构建的形式定义的承

诺是自动化运行，无需合同双方的介入。执行性是一种权利下放，第三方核查工作的执行情况。这样就

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合同的相对性，把合同相对方从合同中解放出来，合同双方不必有更谨慎的注意义务，

时刻关注合同的情况，由可信的第三方技术自动执行合同。匿名性是指由于区块链上的每个节点间的交

换遵循固定的算法，数据交互由区块链中程序自动判断，无需交易双方公开身份。 
(三) 智能合约的双面影响 
智能合约的特点一方面对交易带来了便利之处，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一些问题。程序语言的客观性使

Open Access

 

 

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信部信息中心：《2018 年中国区块链产业白皮书》第 100 页。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635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邓璐婕 
 

 

DOI: 10.12677/ds.2023.96356 2605 争议解决 
 

得在国际贸易中，对于不同文化背景和法律体系的当事人，对合同语言实现统一理解能够有效避免因合

同条款理解偏差而带来的潜在纠纷。智能合约凭借着技术中立性，获得了当事人的普遍信赖，使得交易

更为高效、公正、合理，解决了当事人之间的信赖问题。区块链智能合约的自动履行、兼容性强、去中

心化特点却导致限制当事人私法意思自治、引发当事人交易损失、监管缺位等法律风险。 
(四) 智能合约与电子合同 
目前智能合约还属于新兴技术，其应用程度不如为大众所广泛接受的电子合同，因此在研究智能合

约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涉及智能合约与电子合同的比较。电子合同被认为是“应用计算机系统订立

合同的制度”。一般认为，电子合同的结构及其调整也应该遵循现行合同法的规定[2]，电子合同有多种

类型，其中最为大众熟悉的是在网站上订立的购物合同[3]。智能合约是电子合同的升级，二者存在明显

区别。电子合同是通过计算机网络缔结和表现的合同。智能合约是用计算机代码起草的可自动执行的电

子指令，这使计算机能够“读取”合同，在许多情况下，可以自动实现预设指令。因此智能合约和其他

形式的电子协议之间的关键区别是执行。 

2. 智能合约的应用 

(一) 智能合约在商业交易中的应用 
在前述对智能合约进行初步了解后，可知智能合约具有惊人的进步性，对金融服务、房地产开发、

制造业、医疗保健等多个行业产生深远影响。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合约被应用于金融交易、电子商务、国

际贸易、制造业等诸多领域，还被尝试应用于智能政府与智慧城市的智能记录、土地注册、不动产变更

登记、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等政府与公共服务。例如，证券交易因需大量的时间转移资产，从而给交易

对手带来风险。利用区块链技术的智能合同可以缩短时间和减少此类的风险。保险业中，设定好的保险

条款可以自动被执行，航空延误险中，航班如果延误达到合同约定，将自动触发保险智能合同，从而绕

过索赔过程直接向投保人付款。在制造业领域智能合同可以取代目前的供应链流程，如提单、原产地证

明或质量控制。在政府政务中，可以使用智能合同进行电子投票和社会服务。在 DAO 中，将智能合约应

用于公司治理之中，股权、公司结构等被编入代码中[4]。 
(二) 智能合约在生活中的应用 
智能合约还能应用在生活化的场景中，例如在汽车租赁业务中，可以设定一份智能合约：假如承租

人没有按时付款给智能合约，将无法启动汽车，这一过程不需要任何第三方中介，支付系统和操纵车锁，

均由智能合约来完成[4]。音乐的创作者们可以在作品中设置智能合约，其中可以包括听众购买该作品的

价格、交易货币的选择等内容，在连载小说中，还可以包括更新时读者获取书籍内容的时间、购买连续

更新服务的价格方案等等。 

3. 智能合约法律适用的思考 

(一) 智能合约的定性 
毫无疑问，智能合约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应用，但问题在于现行法律框架内是否有适当的法律可以

对其进行规范？首先需要判断智能合约是否属于合同，是合同新形式还是新的合同类型？以代码为表现

形式的智能合约是否属于合同以及其效力判断并不容易，一方面，智能合约需要设计者将合同双方达成

一致的意思表示转换成程序语言，在这一过程中有可能造成意思表示的偏差，使得合同并非当事人的真

实意思表示；另一方面，智能合约具有不可撤销性，一旦达成预先设置好的条件，智能合约便会自动执

行，事实上便出现了强制缔约的现象。有学者认为，智能合约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合同，因为其相较于

传统合同而言，智能合约信赖的是技术而非对方当事人，导致契约性减弱，因为位于区块链节点上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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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具有强烈的“身份”属性，这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拉回到以虚拟网络为基础的身份关系中[5]。有学

者理所当然地认为智能合约是合同，但是又无法将其归类于《民法典》中具体的合同类型，因此产生了

悖论。有学者认为，智能合约可以看成是一种具有电子化外观的第三方托管安排，因为二者都是为了解

决合同双方无法完全信任的机制。与上述观点存在差别的是，有学者认为虽然在形式上与传统法规定的

合同不同，但是智能合约仍然是区块链技术下的一种应用，是对传统合同法进行技术利用的合同方式。

因此，智能合约也是合同的一种类型，现阶段应将智能合约纳入合同法的研究范畴。还有的学者对此问

题的看法是：法律意义上的智能合约不是新的合同类型，而是合同关系形式的新发展，是电子合同发展

出的新表现形式，即当事人缔结和履行合同的新形式，合同性质未发生实质变化。民事主体通过智能合

约形式订立合同应遵守《民法典》等现行法律的具体规则，以保证合同依法成立与生效[6]。 
在认为智能合约不是合同的观点中，典型的是“自助行为说”和“代理说”，这些观点揭示智能合

约的某些方面，将智能合约视为对合同过程的外部功能增强，而非合同本身。在认同智能合约是合同的

学者当中，也存在几种不同的认识。典型的包括：1) 智能合约是以数字形式表现出来的承诺。尼克·萨

博对智能合约下定义为数字形式的合同，在他看来智能合约与传统合同没有本质区别，也是一套承诺，

独特之处在于智能合约是以数字形式规定的，这种计算机化交易可以履行合同条款。2) 智能合约是自动

化的可执行协议。由于其技术特点，智能合约是自动化人机交互工具，能够自我验证、自我约束、自我

履行、自我执行。合同约定的内容表现为可执行的计算机代码，当满足合同条件时，合同即可在网络平

台上运行。因此，合同义务可以部分或完全自动履行。此观点下，智能合约是一种可自动执行合同。 
上述判断智能合约是否属于合同的视角是从智能合约本身的性质及特点出发，还有另一种判断角度

是将智能合约和传统合同进行对比。二者的区别在于，传统合同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信赖关系，而智能

合约中，当事人的信赖并非是对对方的，而是对于技术中立性以及技术自治秩序。在合同的执行中，智

能合同由于是由代码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一旦满足了预设的智能合约的触发条件，合约便会自动执行，

这意味着智能合约无法中断或终止，传统合同中还存在撤销合同、履行抗辩等阻碍合同履行的情形。相

较于传统合同，智能合约能够避免解释差异和重复谈判。智能合约的术语界定是统一的，合同的双方当

事人在区块链上缔结智能合约，因为智能合约的自动执行性，制定合约的行为本身就具有执行效力，交

易双方都应当尽注意义务，因为协议本身就是双方合意，无需进一步的解释。但并不能就此认为智能合

约完全优于传统合同，智能合约仍存在局限性，暂时来说完全取代传统合同形式是不现实的。智能合约

是由代码所构建的合同，计算机代码的性质决定了这类合同是被精确定义的，这导致智能合约不具备灵

活性，当合同环境不断变化及涉及到修改合同的需要等场景时，智能合同则无法适应。 
(二) 智能合约在我国法律框架下的法律适用 
我们在讨论智能合约是否属于一种合同时，实质上我们是在讨论能否依据《民法典》中的合同编对

智能合约予以规范。若不属于，则在现行的民法典体系下无法规范智能合约，无法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关系进行法律评价。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激进主张：“智能合约无需存在于法律体系中，它们可以在没有

任何法律框架的情况下运作”。有学者主张，智能合约形式能否应用于我国现行《民法典》及相关法律

规定的有名合同及无名合同的订立和履行过程，需结合合同性质和履行进行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笔者

认为这种辩证的看法比较客观也比较符合当下尚无专门规范智能合约的法律规则的现状。 
在学习、分析了多种学术观点后，回归到智能合约的法律适用这一问题上来，笔者认为应对智能合

约技术上的挑战，加强区块链、智能合约的监管是社会治理的范畴。在目前还没有专门立法的情况下，

为了智能合约能够在法律框架内运行，我们在解释过程中应尽可能将智能合约纳入合同法律框架。有学

者认为，智能合约不是新鲜事物。传统的证券交易系统、股票交易系统、银行系统中间都是“智能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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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执行程序。因此，没有必要将智能合约重新定义分析。但实际上，智能合约的代码于传统计算机代

码有一定的区别，前者特点是去中心化，后者则相反是中心化。智能合约作为实践中出现的新事物，尚

未能广泛应用到各领域，同时由于法律的滞后性，现行法中尚无专门规范智能合约的规则。在此背景下，

可以选择用合同法律框架分析智能合约，以《民法典》作为可适用的法律依据。但需要分情况考虑，可

以用传统合同法分析的，可纳入当前法律框架进行分析，如果不能，我们可以在现有的合同法律框架内

预留空间。在法律修改过程中，可以将智能合约规定为一类特别合同予以有效的规范。同时，由于科技

飞速进步与发展，未来还可能出现类似的依托新技术产生的新合同类型或合同形式，在修订法律时还应

该考虑创新性和前瞻性，体现时代特色与现代合同理论，为智能合约这些新类型的无名合同预留法律规

制空间[7]。 

4. 结语 

智能合约依托区块链技术得以存在和发展，属于高新技术。无论是在宏大的交易场景中还是在日常

的生活情景中智能合约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应用。目前在学界中智能合约的法律性质引发了多种学说主

张。智能合约的性质问题不仅影响其定义，也影响其法律规则的适用。到底是将之类比为电子合同，同

样适用现有的合同法律体系，还是将其立为新的合同类型并制定新的法律规范进行规制，这引发了学者

们激烈的讨论。在研究这一问题时，须既考虑新兴技术要求法律具有前瞻性，还要顾及法律体系的完整

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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